
中共常州工学院委员会文件  
常工党〔2023〕20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常州工学院 
审计工作领导小组议事规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基层党委（党总支）、党工委、直属党支部，各二级学院、体

育教学部，各部门： 

《常州工学院审计工作领导小组议事规则（试行）》已经学

校党委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学习领会，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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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工学院审计工作领导小组议事规则（试行） 

为切实加强审计工作，维护学校经济秩序，促进学校各项事

业持续健康发展，根据《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》（教育部

令第 47 号）、《省教育厅关于贯彻内部审计工作规定推进全省教

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苏教审〔2020〕1 号）

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议事规则。 

第一条  学校成立审计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），

负责学校审计工作的组织领导。领导小组是学校党委、行政领导

学校审计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。领导小组设组长 2 人，成员若干人。 

组长由党委书记、校长担任，成员由党委组织部、纪委（监

察专员办）、人事处、审计处、计划财务处、国有资产管理处等

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。 

第二条 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挂靠审计处。负责处理领导

小组日常事务，具体负责指导、协调和督促落实审计各项工作。

办公室主任由审计处主要负责人兼任。 

第三条  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 

领导小组负责学校审计工作重大决策措施的研究制定、组织

实施、统筹协调、督查落实等工作。主要职责包括： 

（一）负责部署内部审计工作； 

（二）审议年度审计工作报告； 

（三）研究制定内部审计改革方案、重大政策和发展战略； 

（四）审议决策内部审计重大事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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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研究解决审计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。 

第四条  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要职责 

（一）负责各项审计工作的联动实施； 

（二）跟踪职能部门运用审计结果情况； 

（三）起草有关审计工作的文件、制度； 

（四）负责领导小组工作会议召开的各项准备工作，起草领

导小组会议纪要； 

（五）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第五条  领导小组会议不定期召开，由领导小组办公室拟定

会议方案，报领导小组组长同意后召开。各成员部门需提交领导

小组会议研究的有关材料，应事先交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第六条  领导小组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（含三分之二）

应参会人员到会方可召开。会议的决定或决议，须经出席人数二

分之一以上（含二分之一）同意方为通过。 

第七条  与会人员对领导小组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文件内

容负保密责任。 

第八条  本议事规则由审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九条  本议事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
